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三十三批     2026年6月12日）

序
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X3GD2026
06120005

深圳市宝安区广安南路（又称沿河
南路）交通噪声。

深圳市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一、基本情况
    群众反映的广安南路（又称沿河南路）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路宽8米，长592米，

为双向两车道，未设置路中隔离设施，道路沿线住宅片区集中。
    二、调查核实情况

    经实地调查核实，周边部分居民将车辆停放至广安南路，该路段日间个别区域存在单边车
道车辆违停的情况，夜间道路两侧均有车辆违停，违停占道造成道路缓行或局部拥堵，过往车

辆受此影响偶尔产生鸣笛噪声，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属实

多措并举强化道

路 交 通 秩 序 管
理，减少鸣笛扰

民情况。

    一、处理整改情况

    （一）宝安区交管部门通过常态化巡逻与集中整治相结合，持续保持对违停违法行为的高压严管态
势。

    （二）在该路段设置分时严管警示牌及禁鸣警示牌，每日早晚高峰时段安排专人在该路段值守,对
违停车辆及时予以劝离处罚,确保高峰时段通行秩序畅通稳定。

    （三）6月15日，在该路段增设了路中临时隔离护栏，进一步压缩违停空间,减少随意占道违停行
为,缓解路段拥堵与鸣笛扰民问题。

    （四）多渠道宣传引导，提升守法意识，引导驾驶人自觉规范停车、文明驾驶。
    二、下一步工作

    （一）坚持高峰定点值守与常态化巡逻，依托视频巡逻与现场执法，严查违停、乱鸣笛等违法行为
。

    （二）开展相似路段排查工作，组织交管部门、街道办等部门联动共治。
    （三）畅通群众沟通渠道，及时回应群众诉求，推动形成长效治理机制。

已办结 无

2
X3GD2026
06100069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金沙工业二路7
号、9号厂房，有噪声、异味。

深圳市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一、基本情况
    群众反映的7号厂房噪声、异味来源于美年唯匠（深圳）皮具维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

年唯匠），该公司持有营业执照及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主营各类皮具、皮鞋、皮沙发及
运动鞋的维修养护，经营面积约900平方米，主要工艺为对旧皮包进行补色、维修、养护。

    群众反映的9号厂房噪声、异味来源于深圳市嘉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运五
金），该公司持有营业执照，主要从事螺丝的生产加工，主要生产工艺为机加工，生产面积约

300平方米。
    二、调查核实情况

    （一）金沙工业二路7号噪声源主要为美年唯匠的废气排气扇，异味主要源于补色工序，
夜间停产。6月13日，坪山区生态环境部门对美年唯匠开展昼间生产噪声监测及厂区非甲烷总

烃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均达标。
    （二）金沙工业二路9号噪声、异味问题主要为嘉运五金，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已停产，正

在搬运生产设备，车间内可闻到轻微机油气味。因未生产，现场未开展噪声、废气监测。

部分属实

强化日常巡查、

执法与监测，压
实企业生态环境

主体责任，督促
企业自查自纠、

对检查发现问题
立行立改，严防

问题反弹。

    一、处理整改情况
    （一）坪山区生态环境部门开展调查核实，要求美年唯匠增设活性炭吸附工艺处理有机废气，活性

炭更换遵照相关规定执行，规范危险废物管理，废活性炭委托具备资质的单位处置，同时做好废气治理
设施日常维保，降低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振动影响。

    （二）坪山区生态环境部门督促嘉运五金将危险废物进行规范申报处置，搬迁过程中严防二次污染
。

    （三）6月15日复查，美年唯匠已完成废气治理设施保养维护，并在废气排放末端增设活性炭吸附
治理装置。经现场监测，该企业废气、噪声均达标排放。企业已签订危废补充协议，后续废活性炭将规

范处置。嘉运五金已搬迁。
    二、下一步工作

    （一）持续开展日常巡查和噪声、废气监测，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确保整改落实见效，保障周边环境质量。

    （三）畅通群众沟通渠道，关注并积极回应周边群众诉求。

已办结 无

3
X3GD2026

06100096

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一路52号博隆
大厦906室，深圳市绿盾清洁服务

有限公司，该公司无相关资质，违
规经营转运渗滤液业务，未如实记

录环保台账。

深圳市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一、基本情况

    群众反映的深圳市绿盾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一路52号博隆大厦906
室，持有营业执照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在经营的渗滤液转运项目为宝安区黄田和罗田填

埋场渗滤液外运服务项目，负责将渗滤液运输至项目单位指定接收地点。
    二、调查核实情况

    （一）该公司承接了深圳市宝安区黄田和罗田填埋场渗滤液外运服务项目，由该公司作为
乙方提供服务，合同服务期为2024年10月30至2025年10月29日止，2025年完成一年合同续签，

合同服务期已延续至2026年10月29日止。
   （二）在项目服务期间，深圳市绿盾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将宝安区填埋场产生的渗滤液

转运至深圳市宝安区老虎坑环境园，使用4台重型罐车，均已在城管系统备案。

不属实 无

    一、处理整改情况

    6月14日，罗湖区生态环境部门对深圳市绿盾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开展现场检查，督促企业规范经营
。

    二、下一步工作
    罗湖区政府将会同宝安区政府开展联合核查，加大日常监管力度，如发现企业存在弄虚作假、无证

运营等环境违法行为，将依法查处。

已办结 无

4
X3GD2026
06100020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南庄三区，

旁边的光明水质净化厂，产生异
味，疑似在生态红线范围内进行工

业生产活动。

深圳市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一、基本情况

    群众反映的光明水质净化厂全称为深圳市光明水质净化厂（以下简称水质净化厂），位于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楼村社区，运营单位为深圳市深水光明水环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水

公司）。项目一期于2012年1月投产，项目二期于2018年11日投产，均已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审查批复和排污许可证。该水质净化厂主要处理光明片区的生活污水，主要处理工艺为

沉淀、曝气沉砂、生物反应、催化氧化、紫外消毒、污泥脱水。该水质净化厂西侧约250米处
为居住小区。

    二、调查核实情况
    （一）现场检查发现位于厂区外箱涵汇流井处能闻到轻微异味，异味主要来源于汇流井内

漂浮的垃圾。厂区内区域未发现明显异味，污水预处理区、生化处理区和污泥脱水区均已采取
全封闭密封措施，并通过负压抽吸的方式将臭气和异味气体引至除臭装置集中处理，共设置9

套除臭装置。
    （二）光明区生态环境部门多次现场检查，除臭装置正常运行并定期维护保养，未发现存

在废气直排、旁路偷排等环境违法行为。自2025年以来对水质净化厂开展了5次无组织废气监
测，监测结果均达标。

    （三）该水质净化厂不涉及国家生态保护红线，但其位于深圳市划定的基本生态控制线
内，行业类别属于市政设施，属于基本生态控制线准入类型，已按《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

理规定》要求办理了相关手续。水质净化厂没有在生态红线内进行工业生产活动。
    

部分属实

督促净化厂除臭

装置稳定运行，
确保污染物稳定

达标排放。

    一、处理整改情况
    （一）光明区生态环境部门督促运营主体深水公司做好除臭装置运维管护，保障设备稳定正常运

行，全力降低对周边群众生活的影响。
    （二）6月12日，光明区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对水质净化厂开展了废气监督性监测，监测结果达标。

    （三）光明区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检查，重点核查水质净化厂厂区外箱涵汇流井垃圾清理情
况、厂区内涉气区域密闭情况、除臭装置运行情况，未发现设备异常、违规排污等问题。

    （四）针对箱涵汇流井垃圾容易堆积并产生异味的问题，深水公司已清理了堆积的垃圾；光明区生
态环境部门督促深水公司加强巡查，提高垃圾清扫频次，并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开展处置，降低异味

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二、下一步工作  

    光明区将持续强化对水质净化厂的日常监管，督促水质净化厂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保障除
臭装置稳定运行，加强厂区外围的巡查，及时清理箱涵汇流井的垃圾，最大限度采取措施避免废气扰民

。同时，健全群众沟通接访机制，做好环境普法与政策解释工作，及时回应群众诉求。

已办结 无



序
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5
X3GD2026

06100017

深圳市宝安区41区南侧甲岸路餐饮

店（新宝兴饭店对面），有噪声。
深圳市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一、基本情况
    群众反映的餐饮店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乐社区41区工业区9号厂房尔体产业园，

主要从事宵夜、烧烤餐饮服务，经营时间为18时至次日凌晨。
    二、调查核实情况

    6月13日，属地街道赴现场检查时，未发现该餐饮店存在明显的经营性设备噪声。该店为
扩大经营面积，利用园区的区域经营，营业时间就餐区域食客高声交谈、喧哗、饮酒划拳、嬉

闹吵闹等行为产生噪声。

属实

督促企业将外摆

桌椅移至室内、
劝导顾客文明就

餐，避免噪声扰
民。

    一、处理整改情况
   （一）6月13日，宝安区组织属地街道、生态环境部门赴现场核查，实地检查餐饮店经营状况、周边

环境及噪声排放情况。
   （二）6月13日，宝安区生态环境部门已要求经营者安排专人对就餐食客进行文明劝导，及时制止高

声喧哗、划拳吵闹等扰民行为，严控夜间就餐噪声。6月13日夜间现场检查，发现即时噪声扰民问题已
消除。

   （三）属地街道对园区物业公司及餐饮店经营者进行警示约谈，督促各方严格履行污染防治主体责
任及物业管理责任。

    二、下一步工作
    持续压实园区物业公司、餐饮店噪声防治主体责任，督促餐饮店完善整改措施、杜绝凌晨扰民；引

导商户做好食客文明劝导服务，在就餐区域张贴文明提示，强化现场秩序管理，实现噪声源头管控。

已办结 无

6
X3GD2026
06100030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眼镜厂和珠
宝厂，污水直排。

深圳市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一、基本情况
    横岗街道涉及有工业废水产生的眼镜和珠宝企业共358家，生产废水主要是循环回用或自

建设施收集后委托有能力的单位拉运处置。
    二、调查核实情况

    （一）从历史监管情况看，眼镜企业日常产生废水量较小，并已妥善收集处置，未发现废
水直排行为。黄金珠宝企业因数量众多，变动频繁，违法排污问题偶有发生，今年以来共发现

黄金珠宝企业涉水违法行为5宗，均已依法立案查处。
    （二）经对辖区349家涉水黄金珠宝、9家眼镜加工企业开展连续排查，未发现废水直排情

况，但发现7家黄金珠宝企业存在废水管道不规范、拉运合同未及时续签等问题。

部分属实

对排查过程中发

现的问题督促整
改到位。通过加

强日常巡查，对
黄金珠宝、眼镜

企业保持高压监
管态势。

    一、处理整改情况

    （一）对排查过程中发现存在不规范问题的7家企业，均已督促整改。其中，2家已完成整改，其余
5家限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二）对这些企业所在的14家园区的管理处进行约谈，督促其加强园区治理，从企业引进、规范建
设、合法排污等方面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

    二、下一步工作
    （一）定期开展溯源排查和突击检查，并结合“双随机”抽查，深入开展全面核查，一旦发现涉水

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二）继续推进“环保管家”服务，推广“集中治污+专业运营”模式，完善工业园区环保管理规

范与制度，不断提升黄金珠宝、眼镜园区及企业的治污能力和水平，从源头上避免污水直排行为。
    （三）通过组织眼镜、珠宝企业召开议事会、培训会、警示会等，提高企业污染防治责任意识。

阶段性
办结

无

7
X3GD2026

06100058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宝能城花园
东区南面入口，有一个桃源街道再

生资源回收点，垃圾乱堆，有油
污，有异味。

深圳市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一、基本情况
    群众反映地点位于宝能城花园东区南面入口，为街道再生资源回收备案网点，运营公司为

深圳市高润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该公司按照市、区、街道统一标准配置作业车辆、设施及人
员，回收车辆统一喷涂“桃源街道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车”标识，配套标准化作业帐篷，作业人

员统一着装，常态化为周边小区提供可回收物归集、分类清运服务。该点位运营模式、设施配
置、作业规范均符合南山区“以车代库”行业管理要求，手续完备、营业执照合法有效，点位

合规。
    二、调查核实情况

    （一）现场因长期回收作业造成地面残留油污、污渍堆积，日常精细化保洁不到位。
    （二）近期气温较高，地面残留杂物、污渍发酵产生轻微异味，对周边居民生活环境造成

一定影响。
    （三）现场反光雪糕桶存在破损情况。

    （四）现场存在少量垃圾乱堆放的现象。

基本属实

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切实保障人

居环境整洁宜居
。

    一、处理整改情况

    （一）督促运营公司对点位乱堆乱放的可回收物全部规整、清运清理，对沥青硬底化的地面油污、
顽固污渍进行高压冲洗和深度保洁，同时将冲洗的油污引导流入污水排水管道，彻底清除卫生死角；同

步对点位全域开展全方位消杀除臭，彻底消除异味情况。
    （二）督促运营公司严格落实“即收即运、日清日结”作业制度，严禁可回收物露天长时间堆放；

统一规范帐篷搭设、物料收纳、现场不能分拣可回收物、只允许停放一辆收运作业车辆，严禁垃圾散
落，从源头杜绝脏乱差情况。

    （三）约谈运营公司负责人并制作《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明确日常保洁、定时消
杀、现场管护、安全生产等硬性管理标准，督促其建立常态化自查机制，主动整改问题、补齐管理短板

。
    （四）6月14日开展整改复核，目前该点位物料堆放有序、地面干净整洁，无油污残留、无垃圾堆

积、无异味扰民，所有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
    二、下一步工作

    （一）将辖区所有再生资源回收点位纳入日常重点巡查清单，实行每周不少于一次的全覆盖检查，
重点排查乱堆乱放、环境卫生、异味扰民、消防安全等问题，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零反弹。

    （二）细化“以车代库”点位作业标准、要求再生回收网点在每日营业结束后，必须对作业区域进
行全面保洁，清理残留垃圾和杂物；定期（每周不少于两次）对地面进行高压冲洗，确保地面无油污、

无明显异味。严禁在回收点内外任意堆放垃圾、废品或其他杂物；严禁在现场进行可回收物的分拣作业
。所有收到的可回收物应在称重后立即装入收运车辆或密闭容器内，做到“日产日清”，不得滞留过

夜，持续提升回收点位市容环境品质。
    （三）建立街道、社区、物业、运营单位四方联动管控机制，畅通群众反馈渠道，及时回应群众诉

求，常态化开展环境提质整治，持续巩固整改成效，切实保障人居环境整洁宜居。

已办结 无


